关于发布2017年广西科技重大专项定向委托类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桂科计字〔2017〕116号）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部署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全区创新驱动发展大会以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定》（桂发〔2016〕23号）等文件精神，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现发布2017年广西科技重大专项定向委托类项目申报指南。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 
　　由定向委托单位单独或组织相关优势单位联合申报，采用两轮申报方式。 
　　——预申报和评审。牵头单位严格按照指南规定要求，组织集成优势单位，通过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填写预申报书。牵头单位是企业的，按不低于1:1比例配套投入资金。第一轮评审重点对申报团队的能力和基础等进行评价，提出参与单位及课题集成的建议。 
　　——正式申报和论证修改。牵头单位收到正式申报通知后，组织参与单位通过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填报正式申报书，并将加盖所有参与单位公章的纸质材料提交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科技厅组织专家重点对课题研究内容、技术路线、研究团队、研究目标、考核指标等进行论证，牵头单位组织修改完善，形成立项建议。 
　　二、申报时间 
　　2017年6月1日前完成预申报。6月6日前完成正式申报，并将纸质材料提交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 
　　三、联系方式 
　　申报系统咨询电话：0771—966118。 
　　业务咨询电话：0771—2093615, 2613091。 
　　电子信箱：fzc@gxsti.net。 
　　受理地点：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区科技厅窗口（南宁市怡宾路6号），联系电话：0771—559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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